
 

 

证券代码：300460         证券简称：惠伦晶体        公告编号：2024-043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伦晶体”或“公司”）根据

业务发展需要，预计公司 2024 年与珠海惠世隆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公司于 2024年 8月 1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事项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交易金额

未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公司 2024 年度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2000 万元，具

体内容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2024年度截

止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2023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珠海惠世

隆科技有

限公司 

谐振器、振

荡器等电子

元器件 

公允价格 
不超过

2000万元 
838.34 万元 

1206.45万

元 

2、公司与珠海惠世隆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 际 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

额占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 露 日

期 及 索

引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珠海惠世

隆科技有

限公司 

谐振器、振荡

器等电子元

器件 

1206.45

万元 
—— 3.31 —— 不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珠海惠世隆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 年 12 月 23日 

法定代表人：李董平 

注册资本：5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

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光电子器件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真空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

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显示器

件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集成电

路芯片设计及服务；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集成电路设计；电工仪器仪表销

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通讯

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濠江路 8号 12栋 2单元 1604 房 

（二）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36.05 



 

 

净资产 9.12 

主营业务收入 1,249.89 

净利润 4.21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珠海惠世隆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李董平、刘凤梅，持股

比例分别为 45%、55%，其中，李董平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李董平、刘凤

梅均为陈忱先生的亲属，陈忱先生系公司副总经理韩雪女士的配偶。 

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珠海惠世隆科技

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四）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惠世隆的基本情况，公司认为其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交易中能够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

允价格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经

营活动开展的需要。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

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生

产经营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开、公允、合

理的原则，符合市场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属于正

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市场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

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与稳定经营。该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及

公允、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

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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